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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機制，加強宣導及督促地方政府強化反貪、防貪、肅貪作為。 

（十四）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台灣貧富差距愈益嚴峻，影響青年發展

，籲請政府正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6069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4-147） 

黃委員針對台灣貧富差距愈益嚴峻，影響青年發展，籲請政府正視所提質詢，經交據國家發

展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改善所得分配，縮短貧富差距 

為改善所得分配，本院設置「改善所得分配專案小組」，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擔任幕僚，負責

協調推動各項改善所得分配措施。99 年運作以來，家戶可支配所得 5 等分位差距倍數已由 98

年的 6.34 倍逐年降至 102 年的 6.08 倍，吉尼係數則維持在國際警戒線 0.35 以下，顯見各項措

施已有成效。 

為強化相關政策效益，國家發展委員會已研提修正「改善所得分配具體方案」，將推動策略

精簡為社福、就業、教育及租稅等四大面向，並涵蓋 31 項具體措施，於今年 7 月經專案小組

通過，刻正由相關部會積極推動中，期能提升最低所得組之家戶所得，並強化租稅制度之重

分配效果，促使經濟成長果實由全民所共享。 

二、創造就業機會，帶動薪資成長 

目前全球經濟前景已朝正面發展，國內景氣亦轉呈樂觀，為蓄積臺灣經濟成長新動能，對外

應加速經濟自由化進程，對內則應強化產業轉型升級，擴增創新創業能量，本院相關部會刻

正積極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落實三業四化、中堅企業躍升及創業拔萃等重大方案或計畫，

以擴增在地就業機會。 

鑒於臺灣產業結構轉型與創新，是帶動薪資成長的核心關鍵，政府刻正研擬規劃「產業升級

轉型行動方案」，並積極運用各項政策工具，鼓勵企業為員工加薪，共享獲利，主要措施包

括：調高基本工資、提供加薪減稅補貼、發布高薪指數等。 

三、持續推動稅制改革，落實公平正義 

為健全房屋市場，改善不動產短期交易稅負偏低所衍生之投機炒作及影響民眾居住權益問題

，以及衡平高額消費行為帶動物價波動，引發民眾負面感受，財政部制定「特種貨物及勞務

稅條例」（俗稱奢侈稅，以下簡稱特銷稅），對出售持有 2 年以內非自住不動產、高價小客

車等高額貨物及勞務課徵特銷稅。未來財政部將針對不動產交易利得稅負偏低問題，朝建立

完整不動產交易所得稅制著手，以合理化不動產稅制，進一步改善所得分配。 

四、促進青年就業及創業，精進產業人才培訓 

為強化青年就業能力，本院勞動部協調推動「促進青年就業方案」（103-105 年），預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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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就業 15 萬人次；另為協助青年創業圓夢，經濟部協調推動「青年創業專案」（103-105

年），涵蓋「創夢啟發」、「圓夢輔導」、「投資融資」及「創新研發」四大面向，預計 103

至 105 年每年成立新創企業 3,130 家，創造及穩定就業人數 3 萬 8 千人。 

為全面盤整人才培育及供需議題，統籌、策劃及協調人才政策，本院特設「行政院人才政策

會報」，持續推動相關因應對策，包括：103-105 年實施「育才、留才及攬才整合方案」及「

人力加值培訓產業發展方案」等，並督導各部會逐步落實相關計畫。 

（十五）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大學退場機制師生安置及轉型終身教

育場所」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6069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4-150） 

黃委員昭順就「大學退場機制師生安置及轉型終身教育場所」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

如下： 

一、鑒於少子女化趨勢，本部已於 100 年著手研議因應對策以及 102 年陸續公布相關因應處理配套

措施，並於同年 9 月發布「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除及時發現辦

學困難學校並提供協助，另一方面輔導有意願或本部令其停辦之學校，得依據私立學校法等

相關規定順利停辦，並以後續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或進行合併等，讓社會資

源作更有效之配置利用。相關措施說明如下： 

(一)輔導學校改善並存續發展：基於監督輔導角色，為做好前端教育品質管控，本部從「招

生情況」、「評鑑結果」、「財務狀況」及「校務運作的適法性」等面向，綜合評估學

校辦學情況，當學校辦學不善或違反相關法令規定時，本部將主動介入輔導加強監督，

透過籌組專案輔導小組的方式，到校提供具體協助，以確保教職員權益獲得保障，使學

校能順利存續及發展。 

(二)協助學校停辦及法人轉型（改辦、合併、解散）：在啟動退場方面，依現行私立學校法

第 70 條規定，一方面得由學校衡酌本身資源條件後，主動提出停辦申請，另一方面，經

本部專案輔導訪視後仍未能改善之學校，本部將依法命其停辦。停辦學校應提出具體可

行之停辦計畫，本部將就其規劃面向，諸如學生轉介輔導、教職員工離退處理、校產處

分、學校停辦後法人後續規劃等內容，協助其順利停辦，以及後續學校法人改辦其他教

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進行合併或解散等；以維護教職員生之權益外，進一步讓社

會資源作更有效之配置利用，提供國人更優質之教育環境。 

二、為協助學校停辦後法人改辦，本部多次召集跨部會會議研議，除發布「教育部許可學校財團法

人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作業原則」，並彙整老人養護、兒少照顧、社會住宅或

職業訓練等相關需求，俾利後續私立學校參考。有關委員提議轉型改為終身教育場所，本部

對有意願轉型終身教育場所之私立學校，將依上開作業原則協助推動。 


